


2

3、中标：招标方向中标单位发出“中标通知书”后，预中标单位需在 5 个

工作日内与招标单位签订合同，并在约定时间内缴纳履约保证金。因中标单位原

因未签订合同，招标方有权取消预中标单位的中标资格，并取消该单位三年内参

与投标资格；此合同期限为（2024 年 12 月—2025 年 11 月止）。

4、履约保证金：中标单位在签署合同当天需先缴纳履约保证金，保证金金

额 30000 元（叁万元整），由招标单位开具收据；并且招标方退还其投标保证金

5000 元，同时回收投标保证金收据，做作废处理。

5、结算及付款方式：提供甲方认可的专用发票。坛装黄酒、白酒堆幢款项

每月结算一次，由乙方付款汇入甲方指定账户。

6、 具体要求及违约责任

1. 乙方履约所需的工器具及材料均由乙方自备。

2. 厂区内运输车辆车速不得超过 15 公里/小时，如发现车速超过 15 公里/
小时，每发现一次处罚 50 元。

3. 乙方要明确甲方为 ISO14000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企业，要遵守 6S 管理

要求。在作业场所不准摆放生活用品及其它杂物，在坛装黄酒、白酒堆

幢过程中应保证场地清洁，如有破坛、碎坛片、碎泥头遗落地面必须及

时地对地面进行清理，如不及时做好清理工作，每发现一次扣罚 200
元。

4. 乙方在运输过程中不得违反国家、地方相关环保政策和其他法律法规的

有关规定，出现环保问题均由乙方承担全部责任；乙方必须严格制定相

关安全、环保措施，杜绝发生安全、环保纠纷与事故，发生纠纷和事故，

由乙方自行承担全部责任。

5. 乙方必须及时将坛装黄酒、白酒堆幢，不得妨碍甲方正常生产。连续一

天未清运完毕支付罚金 1000 元，连续二天未清运完毕支付罚金 2000 元，

连续三天未清运完毕支付罚金 4000 元，连续四天未清运完毕支付罚金

8000 元，连续五天未清运完毕的视为乙方违约，甲方将取消乙方中标

资格，没收履约保证金，并解除合同。

6. 如搬运、堆幢过程中损坏将按照购进原价，由中标方以现金赔付方式并

同物资搬运、堆幢款项一并结算，搬运、装卸过程中损坏较多，招标方

认定其恶意损坏，有权取消其中标资格，并罚没履约保证金作违约金处

理。

7. 因乙方原因影响甲方正常生产的，一次扣除履约保证金的 0.5%—1%，

具体金额视影响程度由甲方决定。

8. 中标者不能再将此项目进行转包，如发现有转包现象，直接取消承包资

格，并没收履约保证金。

9. 乙方应在坛装黄酒、白酒堆幢结束后及时做好周边的环境保洁工作，如

未做好，每发现一次扣除 200 元。

10. 除支付堆幢费用外，甲方不再有其它相关费用支付（补贴）给乙方。

11. 乙方在合同期间必须服从甲方生产需要的安排，听从甲方调度，遵守厂

纪厂规，由于乙方原因造成甲方停产，损失由乙方负责。






